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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7年 1月 23日晚间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

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及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7】012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2017 年 1 月 21 日，你公司发布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请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华东研发基地项目”变更为“新一代移动终端产

品研发项目”及“移动终端双摄及多摄系统研发项目”。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涉及 

VR 手机、投影手机、物流终端、智慧城市、卫星通讯手机、双摄像头及多摄像

头手机等多项业务。 

（一）请结合东方拓宇的主营业务及“华东研发基地项目”的主要内容，说

明公司放弃“华东研发基地项目”的具体原因，是否已对变更后的募投项目进行

了充分的可行性分析论证。 

（二）请结合东方拓宇的资金来源、技术和人员储备、近一年又一期的研发

投入情况等，说明东方拓宇是否具备布局上述业务领域相应的能力，并充分提示

相关风险。 

（三）根据公告，东方拓宇合作开发的全球首款 VR 手机实现量产发货、东

方拓宇合作开发的智能物流手持终端也顺利实现交付。 

请公司说明上述产品合作开发的主要合作对象、合作开发的具体商业模式、

东方拓宇上述合作开发的销售收入情况及相关的利益分配约定，该项业务对公司

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二、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深圳市中

光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光远）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委托东方拓宇进行

智能物流终端设备整机 ODM 生产，预计 2017 年度东方拓宇对中光远的销售额

不超过 3,500 万元。 

（一）请结合交易双方的具体业务范围，充分说明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并核

实中光远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二）鉴于中光远 2016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仅为 472.80 万元，请结合中光

远的生产经营情况，说明中光远是否具备向东方拓宇采购 3,500 万元物流智能

终端设备的履约能力； 

（三）请说明如何保障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请公司收到我部函件后立即披露，并在 2017 年 1 月 25 日前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24 日 


